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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乾隆朝汉传佛教僧尼治理研究∗

柳 岳 武

摘　 要：乾隆朝曾对汉传佛教僧尼采取严治政策，不仅大力推行度牒制度，而且对不法僧尼严惩不贷。 乾隆朝汉传

佛教僧尼治理政策经历了一个前期限制、削减，到中后期有所松动并另寻他途的过程。 但无论如何转向，均未改变

乾隆欲借“护持佛教”去彰显其儒释同理、殊途同归的政策认同，并实现王道教化治国之功。 其实际效果虽瑕瑜互

现，但对此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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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清代佛教政策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这无疑

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清代尤其是乾隆朝的佛教政策提

供了基础，但也有不足。 首先，以往成果虽能从长时

段视角比较几代皇帝佛教政策的流变，但未能呈现

出各帝对汉传佛教政策的具体实践。①其次，以往研

究乾隆朝汉传佛教政策成果，多偏重于度牒制度。②

最后，以往成果对乾隆朝僧尼治理的前后变化未曾

关注，具体评价有失偏颇，多批判其佛教政策，③认

为乾隆帝欲借此打击该教，忽视了乾隆帝严治汉传

佛教僧尼的多层动因。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乾隆朝

汉传佛教僧尼治理政策做一专论。 是否有当，就教

于方家。

一、乾隆朝严治汉传佛教僧尼的主要原因

自乾隆朝起，人们就对朝廷为何严治汉传佛教

僧尼原因加以评析，强调最多的当然是借严治僧尼

去压制、打击佛教。④除此之外，还有持“重农桑”⑤、
“丁册免役”论者⑥。 但仔细梳理乾隆朝有关档案

史料后，笔者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乾隆之所以

严治汉传佛教僧尼，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

体言之，主要如下。
１．纠正宗风不正的现象

与前代相比，清代汉传佛教究竟是江河日下⑦，
还是仍具特色⑧，学界对此评价不一，但入清后汉传

佛教徒所表现出的诸多“不良”面相，却是事实，它
成为时人频加指责的对象。 如清初时人钱牧斋曾

称：“予观近日宗门” “支派流行，可羞可愍，莫斯为

甚”。⑨雍正时人蓝鼎元亦称：“愚尝过苏杭之间，见
街巷标榜下胎神药。”原以为为俗世所设，但市人却

称为“兰若尼僧而设”。 蓝鼎元遂批评称：“兰若之

人”实乃“风俗之害”。⑩此等宗风不正现象亦为朝

廷所注意，正是存在所谓汉传佛教宗风不正、象教

衰微的局面，最终导致乾隆初期推出以度牒制为核

心内容的严治汉传佛教僧尼的政策。
２．打击左道邪说

清初以来有左道邪说蛊惑民众，危及清朝统治。
如顺治年间，郑登启等纠合僧人王月天等谋为不

轨。顺治十八年，端应国等妄称大乘邪教、煽惑愚

民。雍正三年又有僧人假称雍正圣旨，招摇生事

等。乾隆朝的整治僧尼政策，也与稳定巩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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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３．避免缁流不耕现象

乾隆朝严治汉传佛教僧尼政策，虽非如时人所

称专为“重农桑”而行，但与乾隆欲罢流民、重民

生稼穑有着很大关联。 鉴于对僧尼“不事作业”，
“农工商贾终岁竭蹷以奉之”之不满，乾隆特下谕

旨，应对他们进行甄别，尽量削减不守清规戒律的僧

众。其后其限制僧尼数量，尤其要求僧人还俗政

策，正是其欲驱游民返回田园的美好设想。
４．打击作奸犯科现象

清初汉传佛教僧尼违法犯罪现象也比较严重。
如雍正十三年九月 乾隆帝称：近日僧徒品类太杂，
且有犯罪者，逃匿其中。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乾隆

帝又称僧道中的不少僧徒 “作奸犯科， 肆无忌

惮”。 雍正末年乾隆初年的梁诗正在上奏清廷时

也称：“女尼自江以南为尤众。” “甘心为尼者”十无

一二，“往往淫污丑行，从此而生”。乾隆帝继位后

遂认为：僧道中的不少僧徒 “作奸犯科，肆无忌

惮”。 当今缁流严守戒律者百无一二，“作奸犯科

之徒”，“不可以数计”。这也是乾隆朝整治僧尼政

策出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乾隆前期严行汉传佛教僧尼度牒制度

乾隆朝汉传佛教僧尼管理政策的施行大体上经

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度牒制度为依托，通
过严格限制、裁汰不合格的僧尼去实现正本清源、护
持法教的目的；第二阶段是放弃度牒制度，通过对行

政法规的制定以及对佛教经典的重新修订，实行对

佛教的治理。
就第一阶段而言，既存在地方督抚一开始因未

领会乾隆帝严治僧尼之本意，导致许多地方发生执

行不力的现象；又存在某些地方官为逢迎中央，执行

过于严格的现象。 政策执行之最终结果是所谓不合

格僧尼逐渐被淘汰，同时亦导致了全国范围内执有

度牒僧尼数量的锐减。
１．严治僧尼政策的出台及各处反应

乾隆继位后，就针对僧尼管理出台了政策。 雍

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帝命各直省“甄别僧众”：名
山古刹愿受度牒、严守戒律者可以免查，其他如房头

应付僧，愿还俗者令其还俗，不愿意还俗的，必须领

取度牒，并不可招收生徒。 还俗者可以量给资产，其
余财产归公。同样，针对尼僧的政策也迅速出台，

乾隆元年二月，乾隆帝在谕旨中称：今后尼僧“应照

僧道之例，不许招受生徒”。 “有情愿为尼者，必待

年齿四十以上”，其余一概禁止。该条后又经过王

大臣会同九卿的讨论，以礼部条奏形式正式公布。
尼僧愿还俗者，允其还俗；不能还俗者，给发度牒，但
永远不许招受年少生徒。 今后妇女欲出家，必须年

满四十，年少者严行禁止。年少女尼不许留居庵

庙，只有四体偏废和实在无所归依者，才可以按照

“僧道残疾之例，暂行给牒，以赡余生”。
政策出台后，乾隆想知道各地方的反应，特令各

省督抚奏复。吏部尚书梁诗正奏复浙江情况，称
“一切僧道率多惶惑不安”，“弊端百出”。 他建议整

饬，“但令领给度牒”，“所有资产，仍听其自便”。

得到地方奏复后，乾隆帝又对该政策加以调整。 如

乾隆元年二月，特命礼部再为晓谕，令应付僧资产不

必归公。

乾隆元年四月清廷对“僧道给与度牒”事做出

规定，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令各地方核实恪守清规

僧众，发给度牒。 第二，今后遇有事故，追缴度牒，令
其还俗。 第三，嗣后出家必请度牒，如有私自出家

者，查出治罪。 第四，应付僧一体给牒，不愿受戒者，
令还俗。 第五，尼僧愿还俗者听，不愿还俗者给牒，
但永不许招收年少生徒。 总之，各项内容均指向严

行度牒、裁汰不合格僧众，尽量削减僧尼数量。

２．严治僧尼政策的推行

严治僧尼政策出台后，重在推行。 从僧尼政策

的出台到具体推行，时间上既体现出前后相继的连

续性，程序上又体现出政策制定后的具体执行情况。
严治僧尼政策执行之初，不少地方官员因惮于治下

清查之不易，或对乾隆帝大费周章清查佛教僧尼做

法的不认可，导致了这一政策执行初期效果并不明

显。 即乾隆虽然雷厉风行地推行严治汉传佛教僧尼

政策，但地方大员多持敷衍态度。 如乾隆元年三月，
江南总督赵弘恩奏报：朝廷令不必没收财产做法确

有必要，该省晓谕后，“各安镇定”。 但该督并未上

呈禁革之方。乾隆二年三月，安徽巡抚赵国麟在乾

隆询问其对僧尼采用度牒制的意见时，他的“由此

一番澄汰，嗣后便可不必再给度牒”的回答更令乾

隆帝极其不满意。 他的回答让乾隆认为，这是地方

巡抚对其推行度牒制为主体的严治僧尼政策的不认

可，为此再次向各直省督抚下旨，让“天下”明其严

治僧尼之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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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地方官对发放度牒一事不怎么热心，但至

乾隆四年清廷清查僧尼事总算有了一个结果，即自

乾隆元年至乾隆四年，礼部向全国正式发放度牒

“三十四万一百有二纸”。 乾隆帝对这一结果并

不满意，但又无可奈何。 为此他称“目下亦只得照

此办理”，但又担心外省官员“敷衍了事”，又令军机

大臣等密为寄信各省督抚，让他们留心，“使之日渐

减少”，但又不可“滋扰”。其后六月二十一日，军
机大臣遵照谕旨寄信各省督抚，再次要求各地方日

渐减少僧众。
虽然有督抚做出了一些回应，但与全国十八个

行省相比，回应者仍属不多。 在乾隆帝再次严饬与

军机大臣的催督下，乾隆八年后地方督抚对这一政

策做出反应者才多了起来。 如甘肃巡抚黄廷桂曾上

奏清廷，建议将甘、凉、西、肃一带各色托迹缁黄而非

真正焚修者，勒令还俗。同年安徽巡抚范璨亦向清

廷上奏稽查僧众事。
３．严治政策下各处领牒僧尼数量的减少

自乾隆三年后，各地方开始着手裁汰僧尼并向

清廷奏报该事。 如乾隆六年广西巡抚奏称：乾隆二

年部颁该省僧道牒照 １０２０ 张，续颁 ３５ 张，共 １０５５
张。 乾隆三年至五年开除僧道 １７４ 名，乾隆六年又

开除僧道 ２２ 人，实存 ８５９ 人。

乾隆七年后，上奏裁减僧众者更众。 如安徽乾

隆六年有 ２５５７６ 张，至乾隆十七年已减少了 ５６４８
张；山东原发 ２７４６９ 张，至乾隆十七年已减少了

８４６５ 张；陕西原发 ７９１１ 张，至乾隆十八年已减少了

２６２７ 张；浙江原发 ５２５６６ 张，至乾隆十八年已减少

了 １２７４０ 张；江西原发 ３１０９９ 张，至乾隆十八年已减

少了 ８２４２ 张；湖北原发 ２９１５２ 张，至乾隆十八年已

减少了 ８２９１ 张；湖南原发 １１４２６ 张，至乾隆十八年

已减少了 ２５６５ 张；四川原发 ９４９２ 张，至乾隆十八年

已减少了 ２５５９ 张；广西原发 １０５５ 张，至乾隆十八年

已减少了 ４４７ 张；云南原发 ３７５０ 张，至乾隆十八年

已减少了 １４４３ 张。综上，至乾隆十七、十八年，安
徽、山东、陕西、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西、
云南等十省共减少度牒 ５３０２７ 张，约占以上十省原

有总度牒 １９９４９６ 张的 ２６．６％。 各省度牒数均有较

大幅度的减少，而僧尼占到总牒数的 ８０—９０％左

右，导致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持有牒照的合法僧尼

人数的锐减。

三、乾隆严治汉传佛教僧尼政策的演变

乾隆初年至乾隆十八年间全国各省持有度牒的

合法僧尼数一直呈递减趋势，但这并不表明乾隆帝

严治佛教僧尼政策一以贯之，没有变化。 相反，至乾

隆十年后，乾隆严治汉传佛教僧尼政策已有转变，主
要体现如下。

１．废止度牒制度

乾隆十年六月，帝谕军机大臣称，其原初严治佛

教僧尼政策，只为清厘游手好闲之徒，防其耗民财、
伤民俗，并非对历来已久的佛教徒一律裁汰。 同时

他也否定了裁一僧就多一“力田”者的原初设想，他
令军机大臣等再为寄信各省督抚，“从宽办理”，但
又不能曲解为“崇高佛老”。乾隆十一年后乾隆基

本放弃了借度牒限制僧尼的做法。 他对此前各地方

借吊销度牒数量去彰显其削减僧尼的政绩做法也加

以否定，因为这导致了持有度牒的合法僧尼人数急

剧缩减，而实际存在的不合法僧尼人数却无法弄

清。乾隆十九年清帝正式降旨，停止部颁牒照，同
时也停止了以发放牒照为主体的裁汰僧众政策与各

省上报实存僧尼数。

乾隆十九年停止强制推行度牒制度后，不仅度

牒这一关键词很少出现在随后的官方档案中，而且

也逐渐废除了通过颁发度牒去区分合法、非法僧众

的做法。 与此前相比，乾隆十九年后清廷佛教僧尼

的管理更趋于世俗化。 为何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在

于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的“大爆炸”，清廷已经认识

到“人溢于地”的事实，为此乾隆帝明确承认他不可

能让所有人都去从事耕作。
２．增强惩罚力度

乾隆十九年停发度牒后，乾隆朝的僧尼治理政

策又有变化。 首先是回归到陕甘总督等建议的依靠

僧纲司、僧官等的行政管理方面。其后，僧官权力

又遭削弱，将僧尼管理权再度收回到州县官手中。

最后，僧众的监管权回落到乡村基层社会，其中通过

法治严惩不法僧众就是此后政策的主要内容。
细查清代法律如《大清律例》等，对僧人犯法曾

做出诸多专门性规定，“若僧道不给度牒，私自簪剃

者，杖八十。 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寺观住持及受业

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入籍当差）”。 “凡僧

道娶妻妾者杖八十，还俗。”这些法令的规定，不少

与乾隆中后期严治僧尼政策密切相关。 如乾隆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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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九月乾隆帝在审核蒙城县民人张继载联合僧人

源轮谋杀其祖张瑞甫案时就称：“张继载以孙害祖，
实为戾气所钟。”“至源轮本系僧人，乃以妒奸起衅，
挟被逐之嫌，谋毙人命，即其孙干犯逆伦重罪，亦该

犯实为戾阶，应立行正法，庶足蔽辜。”此为笔者所

见清代对僧人犯奸杀人者施以“立行正法”的最早

记录。 而乾隆三十三年乾隆帝在审核高晋审拟的江

宁不法僧人恒昭诱奸民妇一案时，又做出指示称：
“此等淫恶劣僧，久为地方风俗之害，一经败露，即
当立予杖毙，以示惩儆。”

如此法治，还体现为对负有监督、管理责任的僧

官、师父、保甲长等的惩罚。 如乾隆二十一年发生的

僧人自达绞死僧人自省案，刑部等会议后，不仅判僧

人自达绞监侯，又因僧自达等未领度牒，该管僧会有

失察之责，而判该僧会“照例斥责”。又如乾隆三

十四年审理的僧人辛妹打伤朱辛受案，不仅判杀人

僧人以绞刑，又因阳石保为天井堂庵主持僧，而判其

律杖，勒令还俗。

３．严查游方僧众

乾隆十九年前，在清廷竭力推行度牒制度期间，
就有不少官员从限制僧人云游的角度提出加强管理

的建议，如宋厚上奏要求对游方僧人发给路引、严加

管理。安徽巡抚范璨则建议启用基层保甲监督机

制，加强管理。两广总督策楞则要求对广东地方的

游僧加以管束。 以上建议大多停留在酝酿层面，
清廷并没有认真施行，其原因是清廷认为筛汰式的

度牒制度可以达到削减不合格僧尼的目的。 既然不

合格的僧尼被淘汰了，执有度牒的应属恪守清规、遵
纪守法者，没必要再对外出游方化缘的僧尼等进行

严格限制。 乾隆十九年后随着度牒制度的逐渐废

除，随之而来的却是僧众的增多与为非作歹者的涌

现。 为解决度牒制废除后普通僧众难以受到有效管

束的问题，严查游方僧众政策再次被提出，并变得越

来越严厉。 如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山西巡抚明德就向

清廷奏报该处盘获到游僧徐济庵一事，同年六月

湖广巡抚又奏盘获审讯游僧光度事。 乾隆三十三

年九月浙江按察使更向清廷上奏严格限制僧人出外

游方策略，凡无路照者，不许出境。礼部于乾隆三

十三年十月给出议复结果：“应如所请，从之。”

４．对所谓“谋逆作乱”者的严惩

乾隆初期，清廷对某些反清邪教组织虽也力图

根除，但不乏怀柔处理者。 如乾隆四年十二月礼部

会议河南巡抚雅尔图奏河南常有游棍僧道借邪教哄

动乡民，奸宄百出。 清廷要求严拿究治，务尽根诛。
对于正在办理的梁朝凤案却因党类尚多，决定出示

开谕，“凡习教者，不拘本犯首从及家属邻佑，自首，
概免治罪”。 至乾隆十九年后，随着各种反清活动

的蜂起，清廷对邪教组织或者僧尼参与的可能“谋
逆作乱”行为开始采取严厉的剿杀做法。 如乾隆三

十三年七月，发生在山东、江苏、浙江一带僧人割辫、
石匠叫魂事，乾隆帝因怀疑剪辫背后有政治阴谋，导
致大量的僧尼遭殃。同年九月，苏州城外又查出有

久经查禁的大乘、无为二教经堂，捉到僧众七十余

人，多遭蹂躏。

５．修订经典与崇信佛法

乾隆中后期，汉传佛教僧尼政策变化还体现为

向修订经典和所谓崇信佛法的转向。 首先，乾隆帝

不仅命人对全藏诸咒详加订译，又命章嘉国师参与

其事，编成四体合璧的《大藏全咒》，要求京城、直省

寺院等各发一部，使缁流人众等 “了然于印度正

音”，“使大慈氏微妙真言阐扬弗失”。这其实是乾

隆帝对实际生活中佛教徒的“世俗化”强烈不满的

结果，并试图通过编订原始经典的方式正本清源，挽
救自唐宋以来“堕落倾向”在“佛教内部”不断滋长

的趋势。其次，更是乾隆帝借佛教信仰成全其王化

治国之道。 如乾隆四十九年，当他得知河南用省城

相国寺所藏《大云轮经》祈雨成功后，亦称“《大云轮

经》祈雨最为灵应”。 因河北各属此际亦属干旱，特
命从“内取出大云轮请雨经一部发往”，以祈雨。

再者，也不完全避免乾隆帝人到中年后心理信仰方

面有所转变，因为此等信仰的例证到乾隆中期后逐

渐多起来。 如《清朝续文献通考》称：“高宗笃嗜《藏
经》，尽力于剞劂与翻译。”“三十八年又敕以国书翻

译《大藏经》，五十五年告成，计二千四百六十六

卷。”如此的转向也可能表明乾隆帝人到老年已不

再像青壮年时那么激进，内心深处仍需精神寄托与

信仰的回归。

四、乾隆朝严治汉传佛教僧尼政策的效果及影响

与康熙、雍正朝相比，乾隆朝宗教政策自始至终

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利用最高统治权威，力
图将所有宗教纳入其管理体系之内，一切以治理的

便宜有效为中心。 由此来看，乾隆朝针对汉传佛教

僧尼治理政策的以上变化，实质上并没有出现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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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现象，即无论是前期的裁汰佛教僧尼，还是后

来强化法治、修订佛教经典，乃至帝王以人君兼法王

身份去“护持法教”“礼神拜佛”等，均出于统治的客

观需要，以实现释教补助王道教化治国之功。 为此，
乾隆朝严治汉传佛教僧尼政策，既非单纯地抑制该

教，也非纯粹“正宗风”。 反之，从严治带来的效果

观之，所谓抑制佛教说似难成立，而“正宗风”客观

上则有利于其王化统治。 但就实际效果与具体影响

论，却又瑕瑜互见。
１．严治汉传佛教僧尼政策的效果

乾隆朝严治汉传佛教僧尼政策效果如何，学者

们认识各有不同。 有人认为效果有限，有人认为

效果较好，客观评价，乾隆朝严治汉传佛教僧尼政

策既有其有效性的一面，又有其不足。
有效性方面，首先体现为乾隆朝严治汉传佛教

僧尼政策为嘉道咸同乃至整个晚清社会确立下诸多

法律条文与先例，这些法条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远

影响。 如嘉庆十三年刑部审拟四川总督所奏僧人先

泉与顾张氏通奸并杀死本夫案时，刑部原拟“斩监

候”，嘉庆帝仍照乾隆时做法，判为斩立决。又如光

绪十四年清廷审理僧人淀海犯奸刃毙人命案时，也
判以“情节甚重” “予以勾决”。由此可见，乾隆年

定下的法例，仍深刻影响到晚清社会。 其次，目标与

结果方面，乾隆朝及其后全国僧尼总数的缩减，虽不

能作为评判乾隆朝严治僧尼政策所获积极效果的正

面评价依据，但亦达到其政策设计之初的限制削减

僧尼人数之目的。
当然，乾隆朝严治汉传佛教僧尼政策的目标实

现也有不足之处，如其正本清源政策并未实现“清
源”的目的，只不过借度牒制、行政管制、司法裁判

等途径削减僧尼人数，或对违法乱纪与威胁清廷统

治的僧尼施以残酷处罚，未能从选僧源头（如考选、
考核、试经）对僧众质量加以掌控，无法实现僧徒素

质的提升，相反却使整个僧尼群体日趋世俗化。 除

此之外，还有以下不足：首先，“正宗风”的设想并未

实现。 乾隆朝严治佛教僧尼政策最初设想是正本

清源，尽量保证佛教僧尼不违法犯罪，但实际上乾隆

一朝僧人犯案（指普通刑案）者仍然不少，尤其是犯

杀人罪的一些大案不在少数，据《刑科题本》现存

档案统计，乾隆在位 ６０ 年间共发生涉僧命案 ４４ 件，
年均达 ０．７ 件，而乾隆中期后《刑科题本》中频繁出

现的僧人蓄意杀人案更充分暴露出乾隆朝“正宗

风”的失败，尤其是随着度牒制的废弃及乾隆朝的

终结，导致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僧人犯案的高发。
如嘉庆朝在位的 ２５ 年间，现存《刑科题本》载僧人

案件 ３２ 件，年均约达 １． ２８ 件。 其次，左道邪说仍

在。 乾隆朝严治汉传佛教僧尼政策不仅在于护持佛

教、正宗风，亦在于根除严重威胁清廷统治的所谓邪

教左道，但其效果亦不理想，相反正如某些学者所

言，反倒刺激了佛道或其他民间教派的反清高潮。

２．严治汉传佛教僧尼政策的不良影响

乾隆朝严治汉传佛教僧尼政策也产生了不少的

消极影响。
第一，该政策不仅造成领有度牒的正规僧众的

锐减，亦导致了非正规僧尼人数的猛增，即据乾隆

三十九年广西道监察御史陈桂森奏称，乾隆元年至

四年全国共发牒照“三十四万一百有二纸”，但至

乾隆十八年全国各省持有度牒的合法僧道尼总人数

仅剩十几万。 由此可知，乾隆一朝，所谓合法僧尼总

数在大规模锐减。 不仅所谓合格的僧众越来越少，
有资格住庙者也越来越少。 如乾隆十一年，乾隆帝

估计此类僧尼达百数十万之多，至乾隆三十九年，
山西道御史却又奏称，自从四年至三十九年，有私剃

者不下数百万。

第二，该政策使部分僧尼徒众遭受侵害和摧残，
此等打击不只是孔飞力《叫魂》中描绘的普通乡间

老百姓对出家人的怀疑猜忌，更有官府政策带来

的消极影响。 如乾隆元年左右在家守制的梁诗正向

乾隆帝汇报杭州一隅情况时就称：在朝廷严治僧尼

政策下，地方上出现了无赖借机“首告索诈”及不良

佃户拒绝缴纳寺庙租赋的现象，更有胥役因缘为奸，
上下其争。而乾隆朝严惩僧尼参加所谓邪教活动，
更使许多无辜者遭殃。 如乾隆十七年的马朝柱案，
清廷命全国一体严查，河南巡抚于乾隆十七年拿获

了僧人“慧照”，严审逼供下诬服为马朝柱同伙，后
又发现原案中并无慧照其人，徒为诬服所致

第三，该政策使普通信众也受打击。 如乾隆四

年乾隆帝特下谕旨，禁普通百姓“越省进香”。 乾

隆十年江苏巡抚又以常州府地方百姓在家设立静

堂、群聚拜佛，请求严查。

五、结语

乾隆朝汉传佛教僧尼治理政策是其国家治理体

系内的子内容，王朝治理体系仿佛是人周身神经，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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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治理可谓是对末梢神经进行的调控。 但历代帝王

却非常担心这一末梢神经代表的特殊群体借助“邪
说”，激起千层巨浪，甚至威胁到王朝的统治安全，
为此对其进行严格调控。 乾隆朝汉传佛教僧尼治理

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前期竭力削减僧尼人数，再到后

期放宽人数、严惩不法等的转变，但均未改变帝欲借

“护持佛教”去实现其王道教化治国之功。 因受人

口剧增、生存不易等因素影响，乾隆后汉传佛教僧尼

世俗化和僧尼犯罪的现象仍广泛存在，但乾隆朝确

立下来的汉传佛教僧尼治理模式却成为后来清代皇

帝治理僧尼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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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３８６、３８６—３８７ 页。 《清高宗实录，卷
十六，乾隆元年四月庚午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４３３—４３４ 页。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卷五百〇一，中华书局，１９９１ 年，第 ７９７、
８０１、８０１ 页。 《奏为遵旨陈复整饬地方僧道及所属财产办法等事》
（约为乾隆元年左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
号 ０４－０１－０９－０００１－０１２，缩微号 ０４－０１－０９－００１－００８３。 《奏为办

理僧道盐政及所属州县被旱被水赈抚各情地方政务事》 （乾隆元年

三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０４
－０１－０１－００１２－００９，缩微号 ０４－０１－０１－００３－００５９。 《清高宗实录》
卷三十八，乾隆二年三月己亥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６９４—６９５
页。 《奏请停缴僧道牒费以肃政体事》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五

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１４４９－

００３，缩微号 ０９９－０７２７。 《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一，乾隆八年闰

四月壬午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４６０ 页。 《奏为稽查僧道二教

以严戒律事》（乾隆八年十二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０５８３－０５６，缩微号 ０４０－１６２４。 《奏为

遵旨恭报乾隆三至六年粤西减除及实存僧道数目事》 （乾隆六年十

二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０４－

０１－０９－０００１－０１４，缩微号 ０４－０１－０９－００１－０１０１。 以上数据据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统计而成。 如广西省，乾隆

六年实存僧道尼总人数 ８５９ 人，其中僧尼 ６８６ 人，道士 １７３ 人。 僧尼

约占总数的 ８０％。 又如浙江省，乾隆三年至十五年间续收传牒僧人

２２６９ 人、道士 １６４ 人，又有未能发放度牒僧人 ６３４９ 人、道士 ２８８ 人。
该省续收僧道人数之比例为 ２２６９ ∶ １６４，未领牒照的佛道比例为

６３４９ ∶ ２８８。 两个比例中僧尼所占均超过 ９０％。 《清高宗实录》卷
二百四十二，乾隆十年六月己酉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２３ 页。
《奏请复查各省僧道度牒以杜奸民事》 （乾隆十一年十月二十八

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１３９－０１７，缩微号 ０４－０１－０１－０２１－２３４７。 Ｈｏ Ｐｉｎｇ－ｔｉ．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３６８－１９５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９．ｐ． ２７８．《清高宗实录》卷五百〇四，乾隆二十一年正月

丁丑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３６１ 页。 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

市政法干部学院编：《大清律例》，张荣铮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第 １９４、２２５ 页。 《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九十五，乾隆三十

二年九月丁巳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７３９—７４０ 页。 《清高宗实

录》卷八百〇三，乾隆三十三年正月戊午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８４１ 页。 《题为会审湖南宁乡县僧自达因牛食棉花纷争伤毙僧自

省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 （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十四日），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档号 ０２－０１－０７－０４７９４－０１７，缩微

号 ０２－０１－０７－２０７－０８６－１８９５。 《题为审理始兴县僧辛妹因恳分稻

谷起衅伤毙朱辛受案依律分别定拟请旨事》（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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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档号 ０２－ ０１－ ０７－

０６４９４－００６，缩微号 ０２－０１－０７－２０７－３６８－０４２５。 《奏为敬陈查给

情愿出家僧道度牒应由州县具结并详记档案以备查验事》 （乾隆

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０４－ ０１－ ０９－

０００１－０１３，缩微号 ０４－０１－０９－００１－００９４。 《奏为稽查僧道二教以

严戒律事》（乾隆八年十二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
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０５８３－０５６，缩微号 ０４０－１６２４。 《奏为办

理住粤流（游）方僧道事宜事》（乾隆十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３３９－０４９。 《奏为安

邑县盘获运城关帝庙游僧徐济庵审讯情形事》（乾隆二十二年四月

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０４－０１－０１
－０２１８－００８。 《奏为遵旨讯明籍隶黄冈县安邑县盘获游僧光度并

非逆僧恒一事》（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０４－０１－０１－０２１８－０５５。 《奏请僧道外出

宜给照稽查事》（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中国第一档案馆藏：
《军机处录制奏折》，档号 ０３－０３４８－０３０，缩微号 ０２３－１５４５。 《清高

宗实录》卷八百二十，乾隆三十三年十月戊辰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
第 １１３７ 页。 《清高宗实录》卷一百〇七，乾隆四年十二月壬辰条，
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６０４—６０５ 页。 《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一十

五，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壬子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０４３ 页。 
《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一十八，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丁亥条，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０８９ 页。 《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二十六，乾隆三十八年

二月甲戌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４５６ 页。 佐藤倖达：《中国佛教

における戒律の研究》，木耳社，１９８６ 年，第 ５１８—５１９ 页。 《清高

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一十六，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丁酉条，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第 ３２０ 页。 《清朝续文献通考》，《选举》，浙江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８４８７ 页。 刘庆宇：《清乾隆朝佛教政策研究》，东北

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 年，第 ３４—３５ 页。 赵轶峰：《度牒

制度与清前期社会制度变迁》，《求是学刊》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清
仁宗实录》卷二百，嘉庆十三年八月壬子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６５８ 页。 《著为淀海系僧人犯奸刃毙人命情节甚重等俱予勾事谕

旨》（光绪十四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
号 ０３－７３１１－０９６。 《题为会审江西新喻县僧方得等欲占庵产谋毒

僧群万身死一案依律拟斩监候》（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初六日），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档号 ０２－０１－０７－０６５２１－００６，缩微

号 ０２－０１－０７－２０７－３７２－１４６７。 《清高宗实录》卷九百六十七，乾隆

三十九年九月丁丑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１６８—１１７０ 页。 如

晚清时人杨象济在其《汰僧道议》中认为同光时期仍有僧道“二（三）
百余万”。 今人刘庆宇认为乾隆年间的严治佛教僧徒的政策，延宕

三四十年，取得成果有限。 其依据为乾隆十五年时《京城全图》所注

北京寺庙仍有 １３２０ 座，至清末据太虚大师《整理僧迦制度论》估计

全国仍有僧尼约 ８０ 万人。 参阅杨象济：《汰僧道议》，《近代中国史

料丛刊》，《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七十四，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２ 年，第
１４６８—１４６９ 页；刘庆宇：《清乾隆朝佛教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 年，第 ３２、３４、６７ 页。 《奏请停缴僧道牒费以肃

政体事》（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
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１４４９－００３，缩微号 ０９９－０７２７。 乾隆：《御
史有以沙汰僧道为请者》，《御制诗初集》卷三十一，《景印文渊阁四

库全书》第 １３０２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年，第 ４８３ 页。 《清高

宗实录》卷九百六十，乾隆三十九年六月癸巳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
第 １０１７ 页。 孔飞力著，陈兼等译：《叫魂———１７６８ 年中国妖术大

恐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 年，第 ９—２１、２７—２８ 页。
《奏为遵旨陈复整饬地方僧道及州属财产办法等事》（约为乾隆六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０４－ ０１－ ０９－

０００１－０１２，缩微号 ０４－０１－０９－００１－００８３。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

一十七，乾隆十七年六月丙午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４５９ 页。 
《清高宗实录》卷九十二，乾隆四年五月庚申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
第 ４１８ 页。 《清高宗实录》卷二百十四一，乾隆十年五月辛丑条，
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１１—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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